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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财政政策出台的

背景

2016 年 8 月 5 日，国务院印发《关

于实施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若干

财政政策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让人们看到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

真正曙光。该《通知》给出了十条具

体的财政政策，涉及平等教育权利、

创新城乡基本医疗保险管理制度、统

筹城乡的社会保障政策、就业支持政

策、市民化奖励政策、基本公共服务

的转移支付支持政策、提升城市承载

力政策、维护落户农业人口在农村的

权益政策，以及财政支持市民化的动

态调整机制等方面。

国家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思

路，不是最近几年才提出来的，国务院

之前颁布的《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

题的若干意见》指出：“解决农民工问

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任务。

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

世界各国工业化、城镇化的普遍趋势，

也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在这之

前和之后，国家都在政策上试图给予农

民工或农业转移人口更多的市民权利，

但是效果并不理想。比如，农民工子女

在城市上学享受“两为主”（以流入地

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的政策早在上

世纪 90 年代后期就提出来，但是农民

工依然无法在城市很好地解决他们的子

女上学问题，以至于出现随迁子女数量

少于留守儿童的现象。据第六次人口普

查数据，0~14 岁农村留守儿童数量高达

5290 万，随父母进城的同龄流动儿童仅

有 2453 万。大量农村留守儿童的存在，

主要原因还是他们在城市难以获得教育

机会，其次才是经济问题。

从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情况看，

也说明这一点：虽然我国的社会保险政

策对农民工是全面开放的，而且还鼓励

他们参加社会保险，但是实际参保率并

不高。2013 年国家卫计委对全国流动

人口的调查显示，“流动人口各项社会

保险的参保人数均不到其人口总量的

1/4”，其中养老保险只有 22.7%，医疗

保险为 23.6%，工伤保险达到 24.8%，

住房公积金为 8.7%。之所以那么多流动

人口对社会保险不感兴趣，或者说没有

参与，原因在于他们对自己在工作地的

长期居留并不抱有很高的预期，而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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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保险转移接续存在着各种政策性和制

度性障碍。  

造成所有这些问题的最根本原因，

就是财政体制。在现有的财政体制中，

基本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的筹资、

承担和投入主体并不是中央政府，而是

地方政府。因此，流入地政府没有积极

性和动力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供基

本的公共服务，而流出地政府也不愿让

人口在流入地市民化而失去中央的部分

转移支付。在这样的格局下，尽管中央

政府多次强调要解决流动人口（绝大部

分就是农业转移人口）的基本权益和生

活问题，但是各地却按兵不动。国务院

颁布的这个《通知》，要解决的就是这

样的财政困境，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政策实施面临哪些困难

这个《通知》要真的实施起来和落

实好，面临的难题不少，并不是有了这

个《通知》，就能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市

民化问题。

第一个难题，这个《通知》没有触

及到财政体制改革，而仅仅给出一些具

体公共服务项目的财政补贴、奖励等，

因此会涉及一系列问题：补贴、奖励的

标准是什么？这些标准是否有足够的激

励性？什么样的农业转移人口才享受这

样的补贴和奖励？谁来监督和判别农业

转移人口数量？等等。这些问题虽然都

很具体，但是操作起来难度很大，特别

是管理和监督成本很高，有可能会出现

“寻租”问题：少数地方尽可能套取中

央财政经费，而又不能落实到农业转移

人口的市民化上。为此，中央肯定需要

采取各种措施进行监督，势必会抬高行

政管理成本，最终能否有效遏制甚至制

止“寻租”问题，还是有难度的。

第二个难题，越是大城市和超大城

市，农业转移人口数量越多，但是这些

城市越是没有接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的动力和积极性，现有的财政激励有可

能失去效用。基于对全国第六次人口普

查数据和全国城市统计年鉴的分析，

2010 年全国有 15 座常住人口达到 500

万 以 上 的 城 市， 分 布 着 5259.11 万 的

外来人口。而且，在这 15 个超大城市

中，外来常住人口已经占到常住人口的

35.25%，像深圳、东莞等城市，外来常

住人口远远超过辖区户籍人口数量，深

圳的外来常住人口是户籍人口的 8.57 倍，

东莞是 4.98 倍。这些超大城市和大城市

基于原有户籍人口规模和城市承载力，

不易接纳外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辖

区内的农业转移人口除外），有关财政

补贴和奖励不足以激发它们的动力和积

极性。这种情况会降低国务院《通知》

的效用。当然《通知》也并不是对超大

城市和大城市务工经商的农业转移人口

一点好处没有。如果能真正做到教育放

开，中央政府能有效补贴农业转移人口

子女在超大城市和大城市接受教育所产

生的经费负担问题，就能鼓励超大城市

和大城市公办学校向农业转移人口子女

开放，缓解乃至实质性地解决农业转移

人口子女受教育难这一困惑。

第三个难题，如何确保农业转移人

口在农村的宅基地权益、承包土地权益

以及集体经济成员资格权益。政策跟需

求缺乏同步性。不管怎样，有不少农业

转移人口之所以对市民化不是很感兴趣，

一个重要原因是，一方面他们希望保留

农村的宅基地、承包地等，以缓解他们

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他们发现这些东

西会随着逆城市化的出现而呈现增值态

势。首先，他们不会轻易地放弃这“三

权”，目前农村农地流转已经开始，宅

基地也出现私下买卖的现象，但由于政

策上是不允许的，因此合法的宅基地市

场还没有形成，在这种情况下，“三权”

的交易还不是很顺畅。更重要的是，农

业转移人口担心自己市民化后农村集体

会想办法侵没他们的权益。在不少农业

转移人口看来，市民化无法给他们带来

很多的好处，还不如不市民化。虽然国

务院《通知》要求确保农业转移人口市

民化后“三权”依然可以保留，但是在

操作上难度依然很大。因为农村土地属

于集体，集体随时可以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下简称《土地

管理法》）调整承包地，对此，《通知》

没有给出如何有效防止集体剥夺市民化

农业转移人口“三权”的措施和对策。

如果《土地管理法》没有做相应的修改，

农业转移人口对土地的物权难以获得有

效保护。也许有人说，新生代农业转移

人口对农村缺乏感情和认同，对“三权”

还在乎吗？事实上，“缺乏认同”与“对

‘三权’的拥有”是两个没有因果联系

的问题。实地调查表明，新生代农业转

移人口确实存在对农村认同弱的问题，

但是他们依旧在乎“三权”，因为“三权”

是他们的财富，虽然他们不想回农村居

住，但是愿意保留这份财富。《通知》

也明确地认识到这一点。

虽然存在这三个难题，但并不意味

着《通知》不具有重要意义。其意义是

显而易见的，至少表现在这样几方面：

首先，《通知》抓住了农业转移人口市

民化的实质问题，即财政支持问题。有

了《通知》，就缓解了城市接纳农业转

移人口市民化的压力，从而改善农业转

移人口在城市务工经商面临的生活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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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条件，给那些愿意市民化的农业转移

人口提供了机会。其次，该《通知》认

识到尊重农业转移人口在农村所享受的

基本权益（特别是“三权”），确保他

们在市民化后依然享受这些权益。这个

规定的意义在于，确立了农业转移人口

在城市化和市民化中的自主性。城市化

不应是一个行政强制过程，而是一个自

主选择过程，国家的角色是为每个公民

提供平等的机会，至于他们是否选择城

市化、市民化，是他们的权利。同时，

也要为那些曾经市民化和城市化的人选

择回归农村提供同等的机会，前提是他

们在农村能获得立足之地，比如宅基地、

农地等权益。还有一层意义在于，它为

今后城乡体制的进一步改革确立了方向，

提供了出口。如果在《通知》基础上，

今后在政策和体制改革方面进行系统的

设计和实施，相信会产生更好的协调和

统筹城乡发展的效应。

化解难题需要城乡体制的进一步改革

一是从财政体制上进行彻底的改革，

将事权与财权进行合理和科学的配置，

这可以化解当前财政奖励和补贴政策的

临时性以及监督难的问题。从事权角度，

将公共服务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

属于基本公共服务，凡是中国公民都应

该享受这一服务，划拨给中央政府承担，

比如基本的社会保障、基本的公共教育、

基本的公共医疗服务等。凡是基本的公

共服务，在全国各地都是一样的，不应

有差别。第二个层次是辅助性公共服务，

这是由各地财力所决定的，对基本公共

服务起到补充的作用，每个地方有多少

财力、给予多少辅助，但是中央政府对

此应该有个原则性规定，避免那些富裕

地方过多地投入辅助性公共服务。第三

个层次是发展型公共服务，主要用于发

展地区竞争能力。这方面以地方财政为

主，中央可以根据国家发展需要，分领

域有重点地给予支持和奖励，对财政能

力弱的地方，中央财政给予相应的转移

支付。从这样三个层次来看，今后的财

政改革方向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所

需要的基本公共服务应该由中央财政通

盘考虑，避免地区差异对市民化的阻碍，

也可以减少补贴和奖励带来的监督困难。

二是用目前这种限制的办法化解大

城市和超大城市的人口压力，已经力不

从心，且没有明显效果，只能增加对农

业转移人口的伤害，最有效的办法是全

面放开户籍制度，为农业转移人口全国

流动创造平等机会。对超大城市和大城

市来说，该进来的流动人口基本上进来

了，当然除了他们的孩子。当然，这样

做需要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更均等

地配置公共服务，特别是基本公共服务。

如果由全国统一来配置基本公共服务，

实现城乡、不同区域以及大小城市之间

的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配置，就能有效

化解人口向大城市和超大城市集中的压

力。如果目前这种公共服务配置格局以

及相应的财政格局不改变，依旧采用大

城市和超大城市人口的计划限制，一方

面难以化解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对外来人

口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也无法解决农业

转移人口在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公共服

务需求和基本权益问题，意味着国务院

《通知》在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会碰到难

以克服的屏障。

三是加大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建构

与城市一体化的农村产权市场，有效激

活农村产权的潜力，为农民增收和农业

转移人口市民化提供经济支持。农村产

权指使用权、处置权、所有权和收益权。

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但是农民拥有

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所谓产权制

度改革，就是明确农民永久拥有使用权、

处置权和收益权，而且允许这些权利在

市场上进行合法的交易和流转。当然，

在防止大资本对农村产权的侵蚀和垄断

上，可以从制度上对大资本进行限制，

然后农村产权可以公平进行交易，允许

各个市场主体参与到这样的交易之中，

使农村产权得到有效增值，进而缩小城

乡差别。目前农村已经对农地进行确权，

下一步就是要将确权后的农地产权流动

起来。农业转移人口可以通过发展起来

的产权交易市场去处理他们的“三权”，

消除他们市民化后“三权”得不到保障

的疑虑和隐患。

总而言之，国务院的《通知》开启

了新型城镇化的关键，在这个基础上，

要进一步推进国家财政体制改革、全国

户籍制度改革以及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建构一个适合中国现代化治理要求的国

家治理体系。在这样的体系中，每个中

国公民享受着同等的基本公共权益和平

等的基本机会，才能真正体现“让发展

惠及全体中国人民”的精神。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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